
（上接B45版）
注 1：巨化集团包括：JUHUA GROUP (HONG KONG) LIMITED、浙江巨化集团进出口有限公司等；中

国兵工包括：中国兵工物资集团有限公司、上海迅邦投资有限公司、HONG KONG KINCO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CO., LTD 等；建发集团包括：CHEONGFULI (HONG KONG) COMPANY LIMITED、C&D (SINGAPORE) BUSINESS PTE. LTD.等；迈科集团包括：TRIWAY INTERNATIONAL LIMITED、西安
迈科金属国际集团有限公司、上海迈科金属集团有限公司等；厦门象屿包括：厦门象屿新能源有限责任公
司、福建象屿新能源有限责任公司、HONGKONG XIANGYU DEVELOPMENT CO., LIMITED等；洛阳钼业
包括：埃珂森（上海）企业管理有限公司、IXM S.A.等；

注2：2021年末、2022年末、2023年末及2024年6月末，前十大贸易及其他业务客户的应收账款余额分
别为 1,959.21万元、509.24万元、31,086.98万元及 4,825.06万元，各期末应收账款期后回款金额（截至 2024
年 9月末）分别为 1,959.21万元、509.24万元、31,086.98万元及 1,606.5万元，期后回款比例分别为 100%、100%、100%及33.29%。截至2024年9月末，部分2024年6月末应收账款尚未到信用期，故回款比例相对较
低。

最近三年及一期，公司前十大贸易及其他业务客户主要系有色金属贸易客户，包括山东能源集团有限
公司、山金国际黄金股份有限公司、TRAFIGURAPTE.LTD.等国有企业和跨国公司。3、最近三年及一期前十大贸易及其他业务供应商名称、关联关系、交易金额、预付款项余额、权利义务
约定、货物风险责任归属等

公司最近三年及一期前十大贸易及其他业务供应商名称、关联关系、交易金额、预付款项余额、权利义
务约定、货物风险责任归属等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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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应商
名称

江西铜业

中国兵工

JIDONG
DEVELO -
PMENT
(HK) IN-
TERN -
ATIONAL
LIMITED

POLY -
MOUNT
INTERN -
ATIONAL
LTD.

Grand Fu-
ture Group
Limited

Glencore In-
ternational
AG

BAY -
STONE IN-
TERN -
ATIONAL
LTD

MRI集团

VANDING
INNOVA
SG PTE.
LTD.

TRAXYS
EUROPE S.
A.

POLY -
MOUNT
INTERN -
ATIONAL
LTD.

中国兵工

江西铜业

MRI集团

HITENT
METALS
TRADING
PTE. LTD.

ASK RE-
SOURCES
Ltd

HONYO
INTERN -
ATIONAL
(HONG
KONG)
CO., LIM-
ITED

Grand Fu-
ture Group
Limited

中国铝业

CITIC
METAL
(HK) LIM-
ITED

中国兵工

POLY -
MOUNT
INTERN -
ATIONAL
LTD.

北方矿业

ANGLO
AMER -
ICAN
MARKE -
TING LIM-
ITED SIN-
GAPORE
BRANCH

江西铜业

MRI集团

HONG
KONG
TONGY -
UAN
TRADING
DEVELO -
PMENT
LIMITED

J.P. MOR-
GAN SE-
CURITIES
PLC

CORPO -
RACION
NACI -
ONAL DEL
COBRE
DE CHILE

中国铝业

中国兵工

POLY -
MOUNT
INTERN -
ATIONAL
LTD.

POINTER
INVES -
TMENT (H.
K.) LTD.

J.P. MOR-
GAN SE-
CURITIES
PLC

LA
GENERALE
DES CAR-
RIERES
ET DES
MINES
SARL

ICBC
STA -
NDARD
BANK PLC

CORPO -
RACION
NACI -
ONAL DEL
COBRE
DE CHILE

BAY -
STONE IN-
TERN -
ATIONAL
LTD

洛阳钼业

MRI集团

涉及业
务

有色金
属贸易

有色金
属贸易

有色金
属贸易

有色金
属贸易

有色金
属贸易

有色金
属贸易

有色金
属贸易

有色金
属贸易

有色金
属贸易

有色金
属贸易

有色金
属贸易

有色金
属贸易

有色金
属贸易

有色金
属贸易

有色金
属贸易

有色金
属贸易

有色金
属贸易

有色金
属贸易

有色金
属贸易

有色金
属贸易

有色金
属贸易

有色金
属贸易

有色金
属贸易

有色金
属贸易

有色金
属贸易

有色金
属贸易

有色金
属贸易

有色金
属贸易

有色金
属贸易

有色金
属贸易

有色金
属贸易

有色金
属贸易

有色金
属贸易

有色金
属贸易

有色金
属贸易

有色金
属贸易

有色金
属贸易

有色金
属贸易

有色金
属贸易

有色金
属贸易

交易额

62,198.30

47,601.96

31,205.62

27,060.16

26,691.53

19,269.98

16,507.62

15,031.34

13,280.06

11,033.27

269,
879.84

193,
394.04

155,
593.26

100,
206.10

63,280.56

54,940.14

38,792.06

37,879.03

31,145.02

27,322.80

20,135.25

722,
688.26

111,
827.52

74,607.33

71,928.18

58,308.47

54,728.36

42,952.55

36,602.32

31,494.44

28,620.80

24,410.64

535,
480.61

185,
844.78

98,008.05

75,213.71

72,801.71

60,735.94

57,143.49

55,132.16

35,825.06

28,392.46

27,391.26

696,
488.62

预付账
款

2,
921.74

2,
921.74

311.64

311.64

204.39

366.46

341.27

912.12

255.03

255.03

权利义务约定

根据不同交易合同买方在
见单后电汇支付款项，卖方
在收到款项后交付货权凭
证或买方在收到货权凭证2
日内电汇支付款项，双方在
合同约定的点价期内完成
点价并结算

买方在见单后电汇支付款
项，卖方在收到款项后交付
货权凭证，双方在合同约定
的点价期内完成点价并结
算

买方收到发票后 3 日内付
款，卖方在收到款项后交付
货权凭证，双方在合同约定
的点价期内完成点价并结
算

买方在见单后电汇支付款
项，卖方在收到款项后交付
货权凭证，双方在合同约定
的点价期内完成点价并结
算

买方在见单后电汇支付款
项，卖方在收到款项后交付
货权凭证，双方在合同约定
的点价期内完成点价并结
算

买方在见单后电汇支付款
项，卖方在收到款项后交付
货权凭证，双方在合同约定
的点价期内完成点价并结
算

买方在见单后电汇支付款
项，卖方在收到款项后交付
货权凭证，双方在合同约定
的点价期内完成点价并结
算

买方在见单后电汇支付款
项，卖方在收到款项后交付
货权凭证，双方在合同约定
的点价期内完成点价并结
算

买方在见单后电汇支付款
项，卖方在收到款项后交付
货权凭证，双方在合同约定
的点价期内完成点价并结
算

买方在见单后电汇支付款
项，卖方在收到款项后交付
货权凭证，双方在合同约定
的点价期内完成点价并结
算

买方在见单后电汇支付款
项，卖方在收到款项后交付
货权凭证，双方在合同约定
的点价期内完成点价并结
算

买方在见单后电汇支付款
项，卖方在收到款项后交付
货权凭证，双方在合同约定
的点价期内完成点价并结
算

买方在见单后电汇支付款
项，卖方在收到款项后交付
货权凭证，双方在合同约定
的点价期内完成点价并结
算

买方在见单后电汇支付款
项，卖方在收到款项后交付
货权凭证，双方在合同约定
的点价期内完成点价并结
算

买方在见单后电汇支付款
项，卖方在收到款项后交付
货权凭证，双方在合同约定
的点价期内完成点价并结
算

买方在见单后电汇支付款
项，卖方在收到款项后交付
货权凭证，双方在合同约定
的点价期内完成点价并结
算

买方在见单后电汇支付款
项，卖方在收到款项后交付
货权凭证，双方在合同约定
的点价期内完成点价并结
算

买方在见单后电汇支付款
项，卖方在收到款项后交付
货权凭证，双方在合同约定
的点价期内完成点价并结
算

买方在见单后电汇支付款
项，卖方在收到款项后交付
货权凭证，双方在合同约定
的点价期内完成点价并结
算

买方在见单后电汇支付款
项，卖方在收到款项后交付
货权凭证，双方在合同约定
的点价期内完成点价并结
算

买方电汇支付款项，卖方在
收到款项后交付货权凭证，
双方在合同约定的点价期
内完成点价并结算

买方在见单后电汇支付款
项，卖方在收到款项后交付
货权凭证，双方在合同约定
的点价期内完成点价并结
算

买方在预定交单日电汇支
付款项，卖方在收到款项后
交付货权凭证，双方在合同
约定的点价期内完成点价
并结算或卖方每月按合同
约定交付货物，买方每月底
按卡车装货单和临时发票
支付临时货值的 100%，待
最终结算后多退少补

买方在见单后电汇支付款
项，卖方在收到款项后交付
货权凭证，双方在合同约定
的点价期内完成点价并结
算

买方在见单后电汇支付款
项，卖方在收到款项后交付
货权凭证，双方在合同约定
的点价期内完成点价并结
算

买方在见单后电汇支付款
项，卖方在收到款项后交付
货权凭证，双方在合同约定
的点价期内完成点价并结
算

买方在见单后电汇支付款
项，卖方在收到款项后交付
货权凭证，双方在合同约定
的点价期内完成点价并结
算

买方点价后电汇支付款项，
卖方收到款项后交付货权
凭证

买方在见单后电汇支付款
项，卖方在收到款项后交付
货权凭证，双方在合同约定
的点价期内完成点价并结
算

买方在见单后电汇支付款
项，卖方在收到款项后交付
货权凭证，双方在合同约定
的点价期内完成点价并结
算

根据具体交易合同，买方需
在卖方交付货权凭证前以
电汇的形式支付给卖方或
在买方银行收到货权凭证
正本后5个工作日内付款，
双方在合同约定的点价期
内完成点价并结算或卖方
每月按合同约定交付货物，
买方每月底按卡车装货单
和临时发票支付临时货值
的 100%，待最终结算后多
退少补

买方在见单后电汇支付款
项，卖方在收到款项后交付
货权凭证，双方在合同约定
的点价期内完成点价并结
算

买方在见单后电汇支付款
项，卖方在收到款项后交付
货权凭证，双方在合同约定
的点价期内完成点价并结
算

买方点价后电汇支付款项，
卖方收到款项后交付货权
凭证

卖方每月按合同约定交付
货物，买方在货物交付后5
日内支付 90%，剩余 10%在
最终结算后支付

买方点价后电汇支付款项，
卖方收到款项后交付货权
凭证

买方在见单后电汇支付款
项，卖方在收到款项后交付
货权凭证，双方在合同约定
的点价期内完成点价并结
算

买方在获取所有货权凭证
后，2日内电汇付款，双方在
合同约定的点价期内完成
点价并结算

买方在见单后电汇支付款
项，卖方在收到款项后交付
货权凭证，双方在合同约定
的点价期内完成点价并结
算

买方在见单后电汇支付款
项，卖方在收到款项后交付
货权凭证，双方在合同约定
的点价期内完成点价并结
算

风险责任归
属

货权凭证交
付后风险转
移

货权凭证交
付后风险转
移

货权凭证交
付后风险转
移

货权凭证交
付后风险转
移

货权凭证交
付后风险转
移

货权凭证交
付后风险转
移

货权凭证交
付后风险转
移

货权凭证交
付后风险转
移

货权凭证交
付后风险转
移

货权凭证交
付后风险转
移

货权凭证交
付后风险转
移

货权凭证交
付后风险转
移

货权凭证交
付后风险转
移

货权凭证交
付后风险转
移

货权凭证交
付后风险转
移

货权凭证交
付后风险转
移

货权凭证交
付后风险转
移

货权凭证交
付后风险转
移

货权凭证交
付后风险转
移

货权凭证交
付后风险转
移

货权凭证交
付后风险转
移

货权凭证交
付后风险转
移

货权凭证交
付后风险转
移或货物在
MIKAS 公
司装车后风
险转移

货权凭证交
付后风险转
移

货权凭证交
付后风险转
移

货权凭证交
付后风险转
移

货权凭证交
付后风险转
移

货权凭证交
付后风险转
移

货权凭证交
付后风险转
移

货权凭证交
付后风险转
移

货权凭证交
付后风险转
移或货物在
MIKAS 公
司装车后风
险转移

货权凭证交
付后风险转
移

货权凭证交
付后风险转
移

货权凭证交
付后风险转
移

货物在MI-
KAS公司装
车后风险转
移

货权凭证交
付后风险转
移

货权凭证交
付后风险转
移

货权凭证交
付后风险转
移

货权凭证交
付后风险转
移

货权凭证交
付后风险转
移

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否，控股股东为江
西铜业股份有限公
司，A 股上市公司，
国有企业

否，中国兵工物资
集团有限公司及子
公司，国有企业

否，控股股东为冀
东发展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国有企业

否，该公司于 2009
年成立，主营铜、钢
铁等金属的贸易

否，控股股东为山
东能源集团有限公
司，国有企业

否，Glencore Inter-
national AG 系全球
最大的多元化自然
资源公司之一

否，该公司于 2002
年成立，主营有色
金属等大宗商品贸
易

否，该公司为全球
大宗商品贸易商，
为 香 港 上 市 公 司
CWT 国 际 公 司 的
子公司

否，控股股东为万
向集团公司

否，该公司为全球
知名的商品贸易公
司

否，该公司于 2009
年成立，主营铜、钢
铁等金属的贸易

否，中国兵工物资
集团有限公司及子
公司，国有企业

否，控股股东为江
西铜业股份有限公
司，A 股上市公司，
国有企业

否，该公司为全球
大宗商品贸易商，
为 香 港 上 市 公 司
CWT 国 际 公 司 的
子公司

否，该公司于 2013
年 成 立 ，主 营 铜 、
锌、镍等有色金属
贸易

否，控股股东为无
锡国开金属资源集
团有限公司，国有
企业

否，控股股东为杭
州金鱼电器集团有
限公司，国有企业

否，控股股东为山
东能源集团有限公
司，国有企业

否，控股股东为中
国铝业股份有限公
司，A 股上市公司，
国有企业

否，控股股东为中
信金属股份有限公
司，A 股上市公司，
国有企业

否，中国兵工物资
集团有限公司及子
公司，国有企业

否，该公司于 2009
年成立，主营铜、钢
铁等金属的贸易

否，北方矿业有限
责 任 公 司 及 子 公
司，国有企业

否 ， ANGLO
AMERICAN
MARKETING
LIMITED 系 世 界
上采矿和自然资源
领域的著名公司

否，控股股东为江
西铜业股份有限公
司，A 股上市公司，
国有企业

否，该公司为全球
大宗商品贸易商，
为 香 港 上 市 公 司
CWT 国 际 公 司 的
子公司

否，控股股东为铜
陵有色金属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A股上
市公司，国有企业

否，该公司系世界
著名的综合性金融
公司

否，智利国家铜业
公司，是全球最大
的铜生产企业之一

否，控股股东为中
国铝业股份有限公
司，A 股上市公司，
国有企业

否，中国兵工物资
集团有限公司及子
公司，国有企业

否，该公司于 2009
年成立，主营铜、钢
铁等金属的贸易

否，控股股东为厦
门国贸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A股上市公
司，国有企业

否，该公司系世界
著名的综合性金融
公司

否，刚果国有矿业
公司,刚果最大的矿
业公司

否，控股股东为中
国工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A股上市公
司，国有企业

否，智利国家铜业
公司，是全球最大
的铜生产企业之一

否，该公司于 2002
年成立，主营有色
金属等大宗商品贸
易

否，控股股东为洛
阳栾川钼业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A股上
市公司

否，该公司为全球
大宗商品贸易商，
为 香 港 上 市 公 司
CWT 国 际 公 司 的
子公司

注：江西铜业包括：江铜鸿天实业有限公司、JIANGXI COPPER HONG KONG CO., LIMITED、SURE
SPREAD LIMITED、JIANGTONG INTERNATIONAL (SINGAPORE) PTE. LTD.等；中国兵工包括：中国兵工

物资集团有限公司、HONG KONG KINCO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CO., LTD.、上海迅邦投资有

限公司、万宝矿产有限公司等；MRI集团包括：MRI TRADING AG.、MRI GROUP PTE. LTD.等；中国铝业包

括：CHALCO TRADING HONG KONG CO., LIMITED、CHINA COPPER INDUSTRY GROUP LIMITED等；

北方矿业包括：北方矿业有限责任公司、NORIN MINING INTERNATIONAL TRADING (HONG KONG)
LIMITED等；洛阳钼业包括：埃珂森（上海）企业管理有限公司、IXM S.A.等。

最近三年及一期，公司前十大贸易及其他业务供应商主要系有色金属贸易供应商，包括江西铜业、中国

兵工、中国铝业等国有企业和跨国公司。

（二）收入确认时点和方法的依据及合理性

公司贸易及其他业务的主要内容为有色金属贸易、其他自产产品销售等，主要业务属于在某一时点履

行的履约义务。公司有色金属贸易、其他自产产品收入确认时点和方法的依据及合理性说明如下。

项目

有色金属贸
易

其他自产产
品

收入确认时点和方法

公司将商品（或提取商品的
货权凭证）交付给客户时确
认收入，公司对有色金属贸
易采用总额法确认收入

内销收入在公司将产品运送
至合同约定交货地点并由客
户签收时确认收入；外销收
入在公司已根据合同约定将
产品报关且取得提单时确认
收入

合同约定主要条款

公司在约定时间内将商品交付
给客户，客户按照合同约定支
付款项，双方在合同约定的点
价期内完成点价并结算

公司在合同约定时间内将产品
交付给客户，客户按照合同约
定支付款项

合理性说明

根据合同约定，公司将商品交付给客户时，
商品的控制权已转移给客户，故交付完成
时确认收入，公司采用总额法确认收入的
合理性见下说明

根据合同约定，对于内销收入，公司将产品
运送至合同约定交货地点并由客户签收
时，商品的控制权已转移给客户，故以签收
确认收入；对于外销收入，公司将产品报关
且取得提单时，商品的控制权已转移给客
户，故在报关且取得提单确认收入

公司采用总额法确认有色金属贸易收入的合理性说明

1、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一一收入》（2017年修订）第三十四条规定：

企业应当根据其在向客户转让商品前是否拥有对该商品的控制权，来判断其从事交易时的身份是主要

责任人还是代理人。企业在向客户转让商品前能够控制该商品的，该企业为主要责任人，应当按照已收或

应收对价总额确认收入。否则，该企业为代理人，应当按照预期有权收取的佣金或手续费的金额确认收入，

该金额应当按照已收或应收对价总额扣除应支付给其他相关方的价款后的净额，或者按照既定的佣金金额

或比例等确定。

企业向客户转让商品前能够控制该商品的情形包括：

(1) 企业自第三方取得商品或其他资产控制权后，再转让给客户。

(2) 企业能够主导第三方代表本企业向客户提供服务。

(3) 企业自第三方取得商品控制权后，通过提供重大的服务将该商品与其他商品整合成某组合产出转

让给客户。

在具体判断向客户转让商品前是否拥有对该商品的控制权时，企业不应仅局限于合同的法律形式，而

应当综合考虑所有相关事实和情况，这些事实和情况包括：

(1) 企业承担向客户转让商品的主要责任。

(2) 企业在转让商品之前或之后承担了该商品的存货风险。

(3) 企业有权自主决定所交易商品的价格。

(4) 其他相关事实和情况。

2、合理性说明

公司从事有色金属贸易时，与供应商、客户分别签订商品购销合同约定双方的权利义务、货物风险责任

归属等，公司取得商品控制权后再转让给客户，作为主要责任人，符合采用总额法确认收入的要求，具体原

因如下:
(1) 实际控制商品。在有色金属贸易中，公司作为供货方，需要对商品的名称、规格、质量及交货地等承

担责任，即承担了向客户转让商品的主要责任。公司在转让商品之前，持有相应的货权凭证，能够实际控制

该商品，对商品具有自主处置权利；

(2) 承担存货风险。根据合同约定，公司将商品交付给客户时，商品的控制权已转移给客户。在转让商

品前，公司有能力主导该商品的使用，并从中取得几乎全部的经济利益，即公司在转让商品前承担了该商品

的存货风险；

(3) 自主决定价格。公司在与客户进行的有色金属贸易业务中，能够自主与客户谈判确定商品交易价

格，即有权自主决定所交易商品的价格。

此外，查询同行业可比公司洛阳钼业、格林美2023年年度报告、2024年半年度报告可知，同行业可比公

司洛阳钼业、格林美亦采用相同方法确认贸易业务收入。

综上所述，按照公司购销合同约定，公司有色金属贸易业务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 14号一一收入》

（2017年修订）第三十四条规定的“企业向客户转让商品前能够控制该商品或服务的情形”中的第一种情形

一一企业自第三方取得商品或其他资产控制权后，再转让给客户，因而判断公司从事相关交易时的身份是

主要责任人,符合采用总额法确认收入的要求，收入确认时点和方法合理。

（三）本报告期贸易及其他业务与公司整体收入变动方向相反、且占比逐年提升的原因

1、本报告期贸易及其他业务收入与公司整体收入变动方向相反的原因

2024年1-6月，公司营业收入、贸易及其他业务收入较上年同期比较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营业收入

其中：钴产品

铜产品

镍产品

锂产品

三元前驱体

正极材料

镍中间品

贸易及其他

租赁收入

2024年1-6月

3,005,031.46

221,819.03

295,955.69

540,405.07

165,093.51

331,975.88

547,743.61

329,278.25

572,517.56

242.87

2023年1-6月

3,334,553.75

231,905.43

251,987.27

313,200.61

65,921.56

498,242.52

1,072,021.27

382,041.85

518,889.49

343.76

变动比例

-9.88%

-4.35%

17.45%

72.54%

150.44%

-33.37%

-48.91%

-13.81%

10.34%

-29.35%

2024年1-6月，公司营业收入3,005,031.46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9.88%，主要系三元前驱体、正极材料

价格及销量有所下滑，导致三元前驱体、正极材料收入大幅下降。而公司在镍、锂资源开发及一体化产能建

设上纵深推进，本期电解镍、碳酸锂等产品销量同比大幅增长，抵消金属价格下跌的影响后，镍产品、锂产品

的收入大幅增长。同时，受铜需求增长的影响，铜金属价格上涨，有色金属贸易中的电解铜价格、销量均有

所增长，导致有色金属贸易收入较上年同期有所增长。上述因素综合后，公司本期营业收入有所下降。

2、贸易及其他业务收入占比逐年提升的原因

2022年至2024年半年度，公司贸易及其他业务收入及占营业收入比例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营业收入

其中：贸易及其他注

贸易及其他业务收入占营业收入比例(%)

2024年1-6月

3,005,031.46

572,517.56

19.05

2023年度

6,630,404.75

1,285,596.57

19.39

2022年度

6,303,378.55

1,052,638.38

16.70

注：系营业收入中贸易及其他业务收入。2022年、2023年及2024年上半年，主营业务收入中贸易及其

他业务收入分别为91.81亿元、114.72亿元和50.18亿元。

2022年至2024年半年度，公司贸易及其他业务收入分别为1,052,638.38万元、1,285,596.57万元和572,
517.56万元，占各期营业收入的比例分别为 16.70%、19.39%和 19.05%。2023年、2024年 1-6月该占比较

2022年有所上升，主要系2023年以来，镍、钴、锂等金属价格整体呈大幅下滑趋势，而公司有色金属贸易中

的主要商品电解铜的价格稳中有涨，导致有色金属贸易收入占营业收入的比例有所上升，贸易及其他业务

收入占营业收入比例相应上升。

（四）年审会计师发表的意见结论

1、核查程序

(1) 获取公司贸易及其他业务的销售明细，访谈该业务相关负责人，了解该业务主要内容、业务模式；

(2) 获取公司贸易及其他业务最近三年及一期前十大客户和供应商销售明细、采购明细，检查公司与该

等客户、供应商签订的主要合同，了解主要交易内容、合同中的权利和义务约定、风险责任归属等；

(3) 查询最近三年及一期前十大客户和供应商的工商信息，核实其与公司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4) 结合业务模式、合同条款，判断公司从事相关交易时的身份，查询同行业可比公司收入确认时点和

方法，分析收入确认时点和方法的合理性；

(5) 了解公司贸易及其他业务收入、整体收入变动的原因，结合金属价格变动趋势，分析公司贸易及其

他业务与公司整体收入变动方向相反、占比提升的原因及合理性。

2、核查结论

经核查，年审会计师认为：

(1) 公司贸易及其他业务收入确认时点和方法合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2) 公司贸易及其他业务收入与公司整体收入变动方向相反主要系有色金属贸易中的电解铜价格、销

量均有所增长，导致有色金属贸易收入较上年同期有所增长，而三元前驱体、正极材料价格及销量有所下滑

导致整体收入有所下降；贸易及其他业务收入占比提升主要系2023年以来，镍、钴、锂等金属价格整体呈大

幅下滑趋势，而公司有色金属贸易中的主要商品电解铜的价格稳中有涨，导致贸易及其他业务收入占营业

收入比例有所上升。

2、关于负债。根据披露，2022年至2024年半年度，公司资产负债率分别为70.45%、64.36%、64.71%，明

显高于行业平均水平。期间，公司通过发行可转债和存托凭证募资近120亿元，而2023年、2022年末有息负

债同比分别大幅增加 127.30亿元、185.72亿元，2024年半年度较 2023年末继续增加 72.71亿元。截至本报

告期末，公司有息负债余额 493.30 亿元，同比增长 36.56%，占净资产的比值为 106.51%，其中短期借款

205.46亿元；货币资金余额 152.60亿元，明显小于有息负债规模，其中受限货币资金余额 49.04亿元，占比

32.14%；流动比率、速动比率分别为 0.98、0.70，均明显低于行业平均水平；利息费用 11.08亿元，同比增长

9.28%，占利润总额的比值为44.53%，债务负担较大。

请公司：（1）结合业务开展情况、经营模式等，说明资产负债率明显高于同行业平均水平的原因及合理

性；（2）结合行业发展、公司经营情况等，说明债务规模与业绩变化的匹配性，以及目前债务规模和结构的合

理性，重点说明在发行可转债和存托凭证融资近120亿元后依然大幅增加有息负债的必要性；（3）结合公司

货币资金余额、有息负债规模、债务结构、短期偿债能力、日常经营周转资金需求、同行业可比公司等，说明

公司是否存在潜在债务风险，如存在，请予以充分提示并说明拟采取的应对措施。

公司回复：

一、结合业务开展情况、经营模式等，说明资产负债率明显高于同行业平均水平的原因及合理性

（一）公司业务开展情况、经营模式以及对资产负债率的影响分析

1、公司业务开展情况

公司主要从事新能源锂电材料和钴新材料产品的研发制造业务，是一家拥有从镍钴锂资源开发到锂电

材料制造一体化产业链，致力于发展低碳环保新能源锂电材料的高新技术企业。公司坚持以新能源锂电材

料产业发展为核心，围绕“上控资源、下拓市场，中提能力”的总体思路，全面实施“两新三化”战略，着力构建

海外资源、国际制造、全球市场的经营格局，致力成为全球新能源锂电材料行业领导者。受益于下游新能源

汽车市场快速放量带来的广阔市场前景，新能源锂电材料全产业链的市场需求快速增加，公司紧抓市场机

遇和行业发展趋势，积极构建锂电材料纵向一体化产业链，稳步推动镍、锂新材料及三元前驱体等扩产项目

建设，快速扩大生产经营规模。

2、公司新能源、新材料、资源三大业务板块的经营模式

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积淀，公司完成了总部在桐乡、资源保障在境外、制造基地在中国、市场在全球的

空间布局，形成了资源、新材料、新能源三大业务一体化协同发展的产业格局。其中：新能源业务主要聚焦

锂电正极材料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包括三元正极材料和钴酸锂材料；新材料业务主要包括三元前驱体

材料和镍、钴、锂新材料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资源业务主要包括镍、钴、锂、铜等有色金属的采、选和初

加工。

新能源、新材料、资源三大业务板块的具体经营模式详见公司对外披露的“2024年半年度报告”之“第三

节管理层讨论与分析”之“一、报告期内公司所属行业及主营业务情况说明”。

3、公司所处行业、业务布局和经营模式对资产负债率的影响

（1）下游新能源汽车市场快速放量等因素带来广阔的市场前景，促使锂电材料行业企业纷纷扩产投资

在“碳达峰、碳中和”战略引领“能源清洁化、交通电动化”发展趋势的大背景下，下游新能源汽车市场快

速放量，带动锂电池行业市场需求快速增长，为上游锂电材料产业提供了巨大的市场空间。在持续增长的

市场与较为激烈的竞争环境中，产能成为行业内各大公司抢占市场份额的主要驱动力之一，锂电材料行业

企业纷纷扩产投资，以紧抓市场机遇，扩大生产经营规模。公司作为锂电材料行业的头部企业之一，在行业

高速发展过程中大幅扩产契合下游市场需求，系顺应行业发展趋势、加强公司自身竞争力的重要举措，有利

于驱动公司进一步抢占市场份额、提升核心竞争力。

（2）公司锂电材料纵向一体化产业链多环节布局，境内外多区域、多品种经营模式，带来大规模资本性

支出和新增营运周转资金需求，多渠道持续融资引致资产负债率水平较高

如前文所述，公司锂电材料纵向一体化产业链布局，涉及境内、境外多个区域，以及上游钴镍锂矿产资

源开发、钴镍锂铜等金属材料冶炼、三元前驱体和正极材料产线投建等诸多环节和多项产品种类，而矿山投

资、冶炼厂、前驱体和正极材料生产线投建等均属于典型的重资产投资。公司着力构建海外资源、国际制

造、全球市场的经营格局，致力成为全球新能源锂电材料行业领导者的战略发展目标，需要通过多种渠道筹

措资金，支持锂电材料全产业链的产能扩张，支撑产业生态搭建，进而形成规模化、低成本的领先优势，巩固

在锂电材料行业的核心竞争力。

最近两年一期，尽管公司已通过非公开、可转债、存托凭证发行等多种方式，持续开展权益性融资，经营

业绩亦稳健增长（2022年、2023年和2024年1-6月归母净利润分别为39.10亿元、33.51亿元和16.71亿元），

并且经营性现金流净额均为正向流入（2022年、2023年和 2024年 1-6月经营性现金流量净额分别为 29.14
亿元、34.86亿元和27.64亿元），但是仍然难以满足纵向一体化产业链多环节同时快速扩建产能，带来的大

规模资本性支出需求，以及产能大幅扩张后增加的营运周转资金需求，因而在开展权益性融资的同时，公司

债务融资规模同步大幅增加，致使公司资产负债率处于相对较高水平，但整体已呈现持续下降趋势。

（二）公司资产负债率与同行业公司对比情况

最近两年一期，公司资产负债率与同行业可比公司的对比情况如下：

项目

同 行 业 可 比
公 司 资 产 负
债率

公 司 资 产 负
债率

公司简称

洛阳钼业

盛屯矿业

容百科技

中伟股份

格林美

可比公司平均

华友钴业

剔除可转债影响后资产负债率

2024年6月末

59.16%

56.32%

59.62%

58.49%

61.93%

59.10%

64.71%

59.55%

2023年末

58.40%

57.04%

58.32%

55.10%

58.76%

57.52%

64.36%

59.08%

2022年末

62.41%

47.49%

66.67%

62.24%

52.70%

58.30%

70.45%

64.73%

注：1、剔除可转债影响后资产负债率=（负债总额-应付债券中可转债余额）/资产总额；2、可比公司选取

标准为锂电材料纵向一体化产业链相关的民营上市公司；3、2024年9月末，公司资产负债率为64.08%，剔除

可转债影响后资产负债率为58.90%。

如上表数据所示，公司资产负债率水平高于同行业可比公司及行业平均水平，一方面系公司着力构建

的从镍钴锂资源开发、绿色冶炼加工、三元前驱体和正极材料制造到资源循环回收利用的锂电材料产业纵

向一体化独特发展模式，资本密集型特征较其他同行业上市公司更为显著，客观上与同行业相关上市公司

不完全可比；另一方面系因公司处于产能快速扩张阶段，通过构建锂电材料纵向一体化产业链，逐步夯实低

成本、规模化的行业领先优势，规模扩张带来的多渠道融资需求，致使资产负债率处于较高水平。

考虑到公开发行可转债的未来转股安排，如剔除发行可转债引致的应付债券余额对负债总额的影响，

则公司 2023年末和 2024年 6月末的资产负债率分别为 59.08%和 59.55%，与同行业可比公司平均水平

57.52%和59.10%大体持平，公司资产负债率水平相对合理。

二、结合行业发展、公司经营情况等，说明债务规模与业绩变化的匹配性，以及目前债务规模和结构的

合理性，重点说明在发行可转债和存托凭证融资近120亿元后依然大幅增加有息负债的必要性

（一）公司债务规模与业绩变化的匹配性、合理性分析

最近两年一期，公司债务规模、资产总额以及经营业绩等变动情况如下：

单位：亿元

项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项目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24年6月末

金额

1,312.46

849.29

2024年1-6月

金额

300.50

23.70

变动比例

4.56%

5.13%

变动比例

-9.88%

-19.59%

2023年末

金额

1,255.20

807.87

2023年

金额

663.04

45.05

变动比例

13.50%

3.69%

变动比例

5.19%

-21.06%

2022年末

金额

1,105.92

779.10

2022年

金额

630.34

57.07

变动比例

90.71%

128.55%

变动比例

78.48%

41.83%

如上表数据所示，受益于下游新能源汽车市场快速放量，公司构建的锂电材料纵向一体化产业链相关

扩产项目陆续投产等因素影响，2022年公司主要产品产能及产销规模快速增长，经营规模大幅提升，进而资

产总额、负债总额和营收规模等均同步快速增加，增长趋势相匹配；2023年和2024年上半年，随着下游新能

源汽车市场增速放缓以及锂电材料行业市场竞争进一步加剧，公司主要产品的市场价格受镍钴锂等金属价

格震荡波动影响而有所下行，营收规模和经营业绩增速放缓，同时公司紧跟市场行情变化趋势对扩产节奏

进行适时调整，负债规模增长比例亦显著放缓，变动趋势相匹配。

此外，最近两年一期末，公司债务规模契合公司业务发展阶段及增长趋势，与公司资产总额的整体增速

相匹配，资产负债率水平符合行业特征且呈现逐步下降趋势，如剔除公开发行可转债影响，公司资产负债率

水平与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大体持平，因而目前的债务规模具备合理性。

（二）公司债务结构的合理性分析

1、最近两年一期末，公司债务结构情况

最近两年一期末，公司债务结构情况如下：

单位：亿元

项目

短期借款

应付票据

应付账款

预收款项及合同负债

应付职工薪酬、应交税费

其他应付款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其他流动负债

流动负债合计

长期借款

应付债券

长期应付款

其他项目

非流动负债合计

负债总额

2024年6月末

金额

205.46

63.67

103.18

4.95

10.41

28.58

72.06

24.83

513.34

215.78

67.68

43.44

9.04

335.94

849.29

占比

24.19%

7.50%

12.15%

0.58%

1.23%

3.37%

8.48%

2.92%

60.44%

25.41%

7.97%

5.12%

1.06%

39.56%

100.00%

2023年末

金额

150.49

80.19

120.03

4.31

10.78

26.99

81.56

14.33

488.67

189.00

66.32

55.44

8.44

319.20

807.87

占比

18.63%

9.93%

14.86%

0.53%

1.33%

3.34%

10.10%

1.77%

60.49%

23.40%

8.21%

6.86%

1.04%

39.51%

100.00%

2022年末

金额

120.20

107.82

146.11

28.52

12.28

46.13

57.58

15.47

534.50

119.28

63.24

51.55

10.53

244.60

779.10

占比

15.43%

13.84%

18.75%

3.66%

1.58%

5.92%

7.39%

1.99%

68.61%

15.31%

8.12%

6.62%

1.35%

31.39%

100.00%

如上表数据所示，公司流动负债构成以短期借款、应付票据、应付账款和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为

主，非流动负债构成以长期借款、应付债券和长期应付款为主。

2、公司债务结构的合理性分析

公司着力构建的锂电材料纵向一体化产业链布局，涉及境内、境外多个区域和多种类产品以及中间品，

不同产业链环节均涉及合理的存货储备，且受跨境运输等因素影响，原料备货周期相对较长，因而伴随主要

产品产销规模的快速提升，确保日常业务正常运营周转的资金需求大幅增加，相应短期借款、应付票据、应

付账款等流动负债规模匹配经营规模扩大而增加。与此同时，公司资本性支出涉及上游钴镍锂矿产资源开

发、钴镍锂铜等金属材料冶炼、三元前驱体和正极材料产线投建等诸多环节，资本密集型特征更为显著，因

而长期借款、应付债券、融资租赁借款等非流动负债规模匹配长期资本支出需求增加而逐步扩大。

与同行业上市公司对比债务结构情况如下：

项目

流 动 负 债 占
负 债 总 额 比
例

公司简称

洛阳钼业

盛屯矿业

容百科技

中伟股份

格林美

可比公司平均

华友钴业

2024年6月末

57.39%

74.14%

59.16%

43.60%

75.54%

61.97%

60.44%

2023年末

48.49%

72.35%

64.51%

48.11%

71.80%

61.05%

60.49%

2022年末

48.61%

89.21%

82.86%

52.46%

64.89%

67.61%

68.61%

如上表数据所示，同行业上市公司之间债务结构中流动负债占负债总额的比例存在一定差异，主要原

因为各公司重点布局的锂电材料产业链环节和主要产品种类存在较大区别。最近两年一期末，公司流动负

债占负债总额比例与同行业公司平均水平大体一致，债务结构具备合理性。

（三）公司发行可转债和存托凭证融资近120亿元后依然大幅增加有息负债的原因分析及必要性

1、公司付息债务和非付息债务的规模、结构及变动情况

最近两年一期，公司涉及的付息债务、非付息负债的规模、结构及变动情况列示如下：

单位：亿元

项目

期限1年以内的付息债务

期限1年以上的付息债务

付息债务小计

非付息债务

负债总额

付息债务变动金额

非付息债务变动金额

负债总额变动金额

2024年6月末

385.91

326.90

712.81

136.48

849.29

56.30

-14.88

41.42

2023年末

345.75

310.76

656.51

151.36

807.87

84.62

-55.86

28.77

2022年末

337.82

234.07

571.89

207.22

779.10

327.60

110.63

438.22

注：付息债务按照广义口径，除短期借款、长期借款、应付债券、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性负债外，将应付

票据、拆借款及利息、售后回租形成的长期应付款等亦纳入统计范围。

2、大幅增加有息负债的原因分析及必要性

从债务结构来看，2022年末公司付息债务规模显著增加，较2021年末增加327.60亿元。虽然2022年公

司通过公开发行可转债方式融资约76亿元，但仍难以满足产能扩建带来的大规模资本性支出需求和新增

营运周转资金需求，因而短期借款、应付票据、长期借款、融资租赁借款等方式的债务融资规模快速增长，与

此同时伴随经营规模快速扩大，2022年末公司非付息债务亦同步大幅增加。

2023年末，公司付息债务较2022年末增加84.62亿元，增加项目主要为期限1年以上的长期借款和融资

租赁借款规模，主要用于长期资产建设支出。2023年末公司固定资产和在建工程合计金额较2022年末增

加166.59亿元，尽管2023年公司通过发行存托凭证的方式融资约5.76亿美元（按照彼时7.23:1的汇率折合

人民币约42亿元），用于扩充境内外新能源电池材料产能，收购、开发及运营上游资源等支出，但该项权益

性融资资金并不能满足长期资产建设支出的需要，因而公司通过长期借款、融资租赁借款等方式进一步增

加了付息债务融资84.62亿元。

2024年6月末，公司付息债务较2023年末增加56.30亿元，非付息债务减少14.88亿元，负债总额总体增

加41.42亿元，新增融资主要用于支持以下大额支出项目：1）长期资产支出中，2024年6月末固定资产和在

建工程账面金额较2023年末进一步增加23.35亿元；2）公司积极贯彻落实“提质增效重回报”专项行动，于

2023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中实施现金分红16.88亿元；3）公司股权激励限制性股票回购和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回购股份支出等。公司为满足相关新增资金支出和境内外运营周转资金需求，适当增加了付息债务的规

模，但货币资金、固定资产等长期资产项目同步增加，非付息债务减少。2024年9月末，公司资产负债率为

64.08%，较2023年末进一步下降，最近两年一期末整体呈现持续下降趋势。

综上分析，公司发行可转债和存托凭证融资近120亿元后依然大幅增加有息负债的主要原因为公司锂

电材料纵向一体化产业链各环节均为典型的重资产投资，资本密集型特征更为显著，产能快速扩建带来的

大规模资本性支出需求和新增营运周转资金需求巨大，可转债和存托凭证融资资金难以满足相关资金需

求，仍需要通过短期借款、长期借款、融资租赁借款等多种方式融措资金，弥补权益性融资的资金缺口，以及

逐步优化债务结构，减少非付息债务规模，因而相关有息负债增加契合行业发展趋势和公司的业务发展需

求，具备合理性和必要性。

三、结合公司货币资金余额、有息负债规模、债务结构、短期偿债能力、日常经营周转资金需求、同行业

可比公司等，说明公司是否存在潜在债务风险，如存在，请予以充分提示并说明拟采取的应对措施

（一）公司货币资金余额及结构

最近两年一期末，公司货币资金余额及结构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库存现金

银行存款

其他货币资金

合计

其中：存放在境外的款项总额

其中：受限资金（各类保证金等）

2024年6月末

721.94

1,248,460.98

651,084.55

1,900,267.48

763,802.52

490,372.77

2023年末

1,189.18

942,779.66

582,023.26

1,525,992.11

413,022.33

473,314.63

2022年末

2,577.80

803,033.59

737,966.16

1,543,577.55

281,926.26

685,613.19

（二）公司短期偿债指标及与同行业可比公司对比情况

最近两年一期末，公司短期偿债指标流动比率和速动比率情况，以及与同行业可比公司对比如下：

项目

流动比率

速动比率

公司名称

洛阳钼业

盛屯矿业

容百科技

中伟股份

格林美

可比公司平均

华友钴业

洛阳钼业

盛屯矿业

容百科技

中伟股份

格林美

可比公司平均

华友钴业

2024年6月末

1.52

1.16

1.72

1.82

0.85

1.41

0.98

1.01

0.69

1.55

1.34

0.55

1.03

0.70

2023年末

1.71

1.16

1.62

1.82

1.11

1.48

1.01

1.07

0.72

1.46

1.34

0.73

1.06

0.68

2022年末

1.71

1.20

1.21

1.85

1.46

1.49

0.93

1.07

0.72

0.97

1.31

0.95

1.00

0.60

如上表所示，最近两年一期末公司流动比率、速动比率相对稳定，但均低于同行业可比公司平均水平，

与可比公司盛屯矿业和格林美的相关指标较为接近。公司有息负债规模、债务结构及相关分析详见本题回

复“二、（一）”、“二、（二）”。

（三）公司是否存在潜在债务风险，如存在，请予以充分提示并说明拟采取的应对措施

1、公司经营整体稳健，资金周转正常，目前不存在重大债务违约风险

如前文所述，公司最近两年一期处于业务快速增长阶段，锂电材料纵向一体化产业生态搭建，涉及矿山

资源投资、冶炼厂建设、三元前驱体和正极材料产线投建等诸多环节，以及境内外多区域投资布局，长期资

产建设支出和新增运营资金需求金额巨大，尽管已通过非公开、可转债、存托凭证发行等多种方式进行权益

性融资，但受限于权益性融资规模有限、审核时间周期较长等多因素影响，相关权益融资资金难以满足经营

需求，因而公司通过多种渠道开展债务融资，负债总额伴随生产经营规模扩大而同步增加，资产负债率处于

相对较高水平，但整体呈现持续下降趋势。

公司流动比率、速动比率低于同行业平均水平，但伴随锂电材料市场竞争进一步加剧，公司已通过合理

控制负债规模、优化债务结构、提高长期资产效益贡献以及加快存货周转效率、降低存货占用额度等方式，

逐步降低资产负债率，提高速动比率水平，并且公司经营业绩整体稳健，2024年第三季度实现净利润13.50
亿元，相比2023年同期增长45.42%，盈利水平有所提升，经营性现金流量净额持续为正向流入，账面货币资

金较为充裕，可以满足日常经营周转资金需求，虽然流动比率和速度比率略低于同行业可比公司，短期偿债

存在一定的压力，但最近两年一期未发生过重大债务违约情形，因而不存在重大债务违约风险。

2、公司拟采取的防范债务违约风险的应对措施

为有效防范债务违约风险，公司计划后续进一步加强相关管控，拟采取的主要应对措施如下：

（1）根据经营资金需求，严格制定合理谨慎、切实可行的资金预算，有序统筹安排各项资金，防范周转资

金与债务偿还周期出现错配风险，杜绝可能出现的未及时偿还到期付息债务和经营债务的情形；

（2）进一步优化债务结构，与银行等金融机构保持良好的沟通渠道，提高综合授信额度，并加大项目专

项贷款规模，提高长期借款和融资租赁借款等期限1年以上的债务融资规模，控制期限1年以内的短期债务

融资规模及占比，从而逐步提高公司流动比率和速动比率水平，减轻公司的短期偿债压力；

（3）结合市场行情变化和行业发展趋势，合理控制产能扩张节奏和长期资产支出规模，防范负债规模过

快增长，逐步降低公司资产负债率水平；

（4）进一步加大降本增效的管控力度，合理控制费用支出，努力提升盈利水平和经营业绩，并及时催收

各环节产品销售回款，促使经营性现金流保持稳健，逐步增强公司的偿债能力，防范债务违约风险。

3、关于在建工程和募投项目。根据披露，2023年9月12日，公司将公开发行可转债募投项目“三元正极

材料子项”部分募集资金变更投入至“年产5万吨（镍金属量）电池级硫酸镍项目”、“年处理15000吨电池绿

色高值化综合循环建设项目”（以下简称“综合循环项目”）、“年处理12000吨电池黑粉高值化绿色循环利用

项目”（以下简称“绿色循环项目”），涉及金额17.10亿元，其中“综合循环项目”、“绿色循环项目”拟分别投入

0.96亿元、4.67亿元，但截至2024年6月末，两个项目均尚未建设。同时，近年公司开展多笔大额投资，2022
年至2024年半年度，在建工程余额分别为142.82亿元、108.20亿元、120.22亿元，截至本报告期末在建工程

预算总数高达227.84亿元。但关注到，有媒体报道称，当前新能源锂电池的正极材料、前驱体等细分行业已

出现产能过剩风险。

请公司：（1）结合“综合循环项目”和“绿色循环项目”的预计完工时间、实际进展，说明项目推进是否符

合预期，如不及预期，请说明具体原因，以及已采取或拟采取的措施；（2）补充披露主要或重点投资项目名

称、项目所在地、建设时间、项目进展，并补充主要产品，包括三元前驱体、正极材料、镍和钴等产品的产能、

产能利用率等；（3）结合问题（2）相关指标、经营业绩、行业趋势、同行业可比公司等，说明公司大规模扩产的

原因及必要性，是否存在未来新增产能无法消纳风险，并说明在建工程是否存在减值风险，是否需计提减值

损失；（4）结合主要在建项目预算总数、剩余资金需求、公司债务情况和未来筹集计划，说明公司是否具备充

足的资金来源，相关投资对偿还债务是否会产生重大不利影响。请会计师就问题（3）发表意见。

公司回复：

一、结合“综合循环项目”和“绿色循环项目”的预计完工时间、实际进展，说明项目推进是否符合预期，

如不及预期，请说明具体原因，以及已采取或拟采取的措施

（一）原项目计划投资和实际投资情况

2023年9月至10月，公司召开董事会、监事会、股东大会及债券持有人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变更公

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同意将原募投项目“年产5万吨高镍型动力电池三

元正极材料、10万吨三元前驱体材料一体化项目”中投入三元正极材料子项的募集资金投向变更为“年产5
万吨（镍金属量）电池级硫酸镍项目”、“年处理15,000吨电池绿色高值化综合循环建设项目”（以下简称“综

合循环项目”）以及“年处理12,000吨电池黑粉高值化绿色循环利用项目”（以下简称“绿色循环项目”），涉及

变更投向的募集资金总金额均为原拟投向三元正极材料子项的募集资金。

“综合循环项目”实施单位为南京华友锂电再生科技有限公司（筹），项目实施地点为江苏省南京市江宁

区滨江经济开发区新材料产业园。项目通过回收并处置电池极片、电池堆以及注液电芯，主要产出电池黑

粉、铜粒、铝锭等产品。项目预计实施周期为15个月，总投资规模为13,938.00万元，拟使用募集资金金额为

9,583.00万元；

“绿色循环项目”实施单位为衢州华友锂电再生科技有限公司（筹），项目实施地点为浙江省衢州市高新

产业技术园区。项目主要生产原材料为电池黑粉，项目投产后，主要产出产品为硫酸镍、硫酸钴、碳酸锂以

及硫酸锰等锂电池原材料。项目预计实施周期为26个月，项目总投资规模为63,161.00万元，拟使用募集资

金金额为46,735.69万元。

截至本回复公告日，“综合循环项目”和“绿色循环项目”均尚未进行投资，未使用的募集资金余额合计

56,318.69万元，募集资金存放于募集资金专户。

（二）后续拟采取措施

公司于2024年10月18日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

过《关于变更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同意将原募投项目“综合循环项目”

和“绿色循环项目”变更为“广西华友新材料有限公司粗制氢氧化镍钴原料制备高纯电镍建设项目”（以下简

称“高纯电镍建设项目”），项目总投资为155,848万元，拟投入募集资金56,318.69万元，占“华友转债”募集

资金总额的7.41%。

关于“高纯电镍建设项目”的详细情况，详见公司于2024年10月19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和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披露的《关于变更部分募投项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96）。

（三）“综合循环项目”和“绿色循环项目”推进不及预期，进一步变更募投项目的具体原因

公司着力构建资源、新材料、新能源三大业务纵向一体化的产业链布局的同时，积极布局循环回收业

务，全力打造从镍钴锂资源开发、绿色冶炼加工、三元前驱体和正极材料制造到资源循环回收利用的新能源

锂电产业生态，因而计划实施“综合循环项目”和“绿色循环项目”，逐步加大循环回收板块的投资力度。

但是，随着新能源汽车行业的蓬勃发展，动力电池技术不断取得突破，能量密度、安全性和整体性能的

持续提升，延长了电池的使用寿命和报废周期，也推迟了大规模动力电池“退役潮”的时间；此外，电池良品

率的提高使得废品电池的产出量持续减少。中国汽车工程学会数据显示，2023年我国退役动力电池总量不

足60万吨；动力锂电池回收行业市场数据显示，国内现有156家废旧锂离子电池回收利用白名单企业，名义

产能已达到379.3万吨/年，规划建设产能987.5万吨，现有废旧电池数量无法满足当前已建及规划的电池回

收利用产能需求。废旧电池的供需缺口，导致“综合循环建设项目”和“绿色循环利用项目”面临原料供应不

足的问题。

与此同时，电池材料技术的迅速升级加快了电池循环绿色冶炼技术的迭代更新。公司与锂电行业龙头

企业LG新能源合作，布局的“综合循环建设项目”和“绿色循环利用项目”专注于废旧三元电池、极片预处理

项目和三元黑粉冶炼，旨在通过先进的绿色冶炼技术提升电池回收的效率和环保性。基于绿色冶炼技术的

快速发展，公司与合作方不断探索更环保、安全且低成本的新技术，以提高电池循环冶炼的效率和环保性，

导致项目建设进度不及预期。

综上所述，为进一步优化公司内部资源配置和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益，公司决定将“综合循环建设项

目”和“绿色循环利用项目”变更为以自有资金投资，后续公司将视市场发展情况，适时推进项目的建设，而

计划将相关募集资金变更用于各项条件更为成熟的高纯电镍建设项目。

二、补充披露主要或重点投资项目名称、项目所在地、建设时间、项目进展，并补充主要产品，包括三元

前驱体、正极材料、镍和钴等产品的产能、产能利用率等

（一）公司重点投资项目名称、项目所在地、建设时间、项目进展

截至2024年6月30日，公司重要在建工程项目的具体情况如下表所示：

序号

1

2

3

4

项目名称

年产5万吨高镍型动力电池三元正极
材料、10万吨三元前驱体材料一体化
项目

年产5万吨（镍金属量）电池级硫酸镍
项目

年产 12 万吨镍金属量氢氧化镍钴项
目

年产5万吨电池级锂盐项目

项目所在地

广西玉林

印尼

印尼

广西玉林

项目进展

主体厂房均已完工转固，
相关生产线处于安装调试
阶段

目前处于建设阶段

主体工程已实现达产，剩
余部分工程尚未转固

2024年3月完成自主验收

预计完工时间

2025年6月

2025年3月

主体工程已实现达产，剩
余部分工程尚未转固

碳酸锂产线主体工程已
实现达产，剩余部分工程
尚未转固

（二）钴产品、镍产品、三元前驱体产品、正极材料等主要产品的产能及产能利用率情况

产能利用率方面，最近两年一期公司钴产品产能较为稳定，伴随市场需求增加，钴产品产销规模稳步增

长，产能利用率持续保持在较高水平，2024年上半年产能利用率超过95%；镍产品产能快速增加，伴随锂电

材料高镍化发展趋势，市场需求快速增长，2022年和2023年产能利用率均在90%以上，2024年上半年受新

建产线产能爬坡期影响，产能利用率暂时有所下滑，但仍在70%以上。

三元前驱体和正极材料方面，2022年公司三元前驱体产能利用率超过80%，正极材料产能利用率接近

100%，但2023年和2024年上半年，伴随下游新能源汽车市场增速放缓以及全产业链各环节产能的逐步释

放，动力电池、锂电材料的供求关系发生逆转，出现阶段性、结构性叠加的产能过剩，行业相关企业产能利用

率均出现明显下滑。根据市场研究机构数据统计，2023年我国三元前驱体及三元正极材料产能利用率不足

50%，2024年上半年产能利用率情况进一步下滑。2023年，公司三元前驱体材料产能利用率超过60%，正极

材料产能利用率超过80%，均高于行业平均水平，主要系因公司纵向一体化产业链的多年投资布局，构建了

规模化、低成本的领先竞争优势，相关产品市场竞争力相对较强；2024年上半年，锂电材料市场竞争程度进

一步加剧，公司适当控制了部分低毛利订单的承接节奏和规模，因而在相关产品产能进一步增加的同时，产

销规模并未同比例增长，产能利用率水平阶段性有所下滑，后续伴随锂电材料市场行情逐步好转，公司相关

产品的产能利用率水平有望稳步提升。

三、结合问题（2）相关指标、经营业绩、行业趋势、同行业可比公司等，说明公司大规模扩产的原因及必

要性，是否存在未来新增产能无法消纳风险，并说明在建工程是否存在减值风险，是否需计提减值损失

（一）公司前期大规模扩产符合行业发展趋势，同行业可比公司亦进行大规模扩产融资

在“碳达峰、碳中和”总体目标引领“能源清洁化、交通电动化”发展趋势的大背景下，全球各国政府及主

要汽车厂商大力发展新能源汽车产业；作为主要中游产业，动力电池进入爆发期，全球动力电池出货量从

2011年的1.08GWh上升至2020年的137GWh，年复合增长率约为60%。作为锂电池产业链的关键环节，三

元前驱体及三元正极材料亦受新能源汽车及锂电池产业的快速增长带动而获得巨大的市场空间。根据权

威市场研究机构GGII调研数据，2019年全球三元正极材料出货34.3万吨，同比增长44.7%，带动全球三元前

驱体材料出货量33.4万吨，同时其预测2025年全球三元正极材料及前驱体出货量将超过150万吨，增长空

间巨大，亦将带动锂、钴、镍等金属材料需求量大幅提升。在该市场环境及对未来的乐观预期大背景下，行

业内企业纷纷在2019年前后陆续启动多渠道融资，推动产能扩张，以满足不断增长的下游需求。

同行业可比公司同类产品近年产能扩张情况如下：

上市公司

洛阳钼业

容百科技 2022 年非公
开

盛屯矿业 2019 年公开
发行可转债

盛屯矿业 2021 年非公
开

盛屯矿业

格林美

中伟股份首次公开发行

中伟股份 2021 年向特
定对象发行

中伟股份 2022 年向特
定对象发行

投资项目

刚果（金）TFM铜钴矿混合矿开发项目

仙桃一期年产10万吨锂电正极材料项
目

遵义2-2期年产3.4万吨锂电正极材料
项目

韩国忠州1-2期年产1.5万吨锂电正极
材料项目

刚果（金）年产 30,000 吨电铜、5,800 吨
粗制氢氧化钴（金属量）湿法冶炼项目

卡隆威项目

年产 30 万吨电池级硫酸镍、30 万吨电
池级磷酸铁及 1 万金属吨电池级钴产
品新能源材料项目

年产4万吨镍金属量高冰镍项目

年产20万吨高镍三元正极材料锂电池
新材料项目

印尼红土镍矿生产电池级镍化学品（硫
酸镍晶体）（5万吨镍/年）项目

与韩国ECOPRO公司签署动力电池用
NCA和NCM高镍前驱体材料

年产 10 万吨电池级高纯镍钴盐晶体
（硫酸镍、硫酸钴和氯化钴晶体）项目

高性能动力锂离子电池三元正极材料
前驱体西部基地项目

广西中伟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北部湾
产业基地三元项目一期

印尼基地红土镍矿冶炼年产 6 万金吨
高冰镍项目

贵州西部基地年产 8 万金吨硫酸镍项
目

广西南部基地年产 8 万金吨高冰镍项
目

同类产品产能扩充规模

铜年均产量约20万吨，新增钴年均
产量约1.7万吨

10万吨/年锂电正极材料

3.4万吨/年锂电正极材料

1.5万吨/年锂电正极材料

3 万吨/年电铜、5,800 吨/年粗制氢
氧化钴

3万吨/年铜、3600吨钴/年

30万吨/年电池级硫酸镍、1万金属
吨/年电池级钴产品

4万吨/年镍金属量高冰镍

20万吨/年高镍三元正极材料锂电
池新材料

5万吨镍/年硫酸镍晶体

48000 吨/年 NCA&NCM 高镍前驱
体

10万吨电池级高纯镍钴盐晶体

6万吨三元前驱体

三元前驱体产能 18 万吨/年，硫酸
镍溶液产能 11 万金吨/年（包括镍
溶解与MSP产线），硫酸钴溶液1万
金吨/年

6万金吨高冰镍

8万金吨硫酸镍

8万金吨高冰镍

公告时间

2021年8月

2022年3月

2019年6月

2021年6月

2021年9月

2021年12月

2022年8月

2019年1月

2020年4月

2021年6月

2020年12月

2021年6月

2022年6月

在持续增长的市场与较为激烈的竞争环境中，产能为行业内各大公司抢占市场份额的驱动力之一。公

司作为锂电材料行业的头部企业，在行业高速发展过程中大幅扩产符合行业当时的发展趋势，在产能规划

时并不存在产能过剩的情形，系顺应行业发展趋势、符合加强公司自身竞争力需要的举措，有利于驱动公司

抢占市场份额、扩大竞争力，具备合理性。

（二）公司已根据市场供需变化及时调整下游锂电材料端产能建设节奏和产业空间布局

公司已根据市场供需变化情况，及时调整了下游锂电材料端的产业空间布局，在暂缓投建国内产能的

同时推进锂电材料的国际化进程。国内方面，自我国锂电材料行业2023年开始出现三元正极材料渗透率

下降、下游去库存等情形导致三元正极材料及三元前驱体的供需关系发生变化，相关环节产能出现过剩情

形开始，公司已及时根据市场最新情况进行调整，暂缓国内三元前驱体及三元正极材料新增产能建设。

在国内行业竞争加剧、海外产业保护政策频出、供应链主导权争夺日益激烈的大背景下，公司积极推进

产业链开放、国际化合作、全球化布局，与世界新能源汽车产业深度融合，产业互连、优势互补，推动公司国

际化高质量发展。在印尼，依托上游资源开发优势，公司推进产业链向下游延伸，华翔年产5万吨硫酸镍项

目有序推进，华能年产5万吨三元前驱体项目主体竣工并成功投料，进一步增强了印尼镍产业协同优势，新

能源锂电材料一体化发展模式在印尼逐步落地；在韩国，公司与LG合作的龟尾正极项目部分产线投产，进

军北美市场；在欧洲，匈牙利正极材料一期2.5万吨项目开工建设，公司挺进欧洲市场迈出实质性步伐。

（三）公司新增产能消纳风险相对较低，在建工程不存在减值风险，无需计提减值损失

截至2024年6月末，公司在建工程账面价值为118.93亿元，其中属于三元前驱体、正极材料相关的在建

工程账面价值为52.58亿元，占比为44.21%，剩余部分以上游资源端项目为主。公司上游资源端项目产能利

用率较高，且资源端项目产出的产品成本优势明显，新增产能的消纳风险相对较低；公司三元前驱体、正极

材料相关项目产能利用率水平阶段性有所下滑，后续伴随锂电材料市场行情逐步好转，公司相关产品的产

能利用率水平有望稳步提升。

公司三元前驱体、正极材料相关新增产能的消纳风险相对较低，具体分析如下：

（1）新能源锂电行业依然具备长期增长潜力，为公司前期大规模扩产提供了广阔的消纳空间

2014至2023年，我国汽车销售量由2014年的2,349万辆增长至2023年的3,009万辆，十年间销量增长

660.21万辆。而新能源汽车发展迅猛，产销量不断增长，渗透率不断提升。2023年，我国新能源汽车销量达

到949.52万量，同比增长37.88%，维持高速增长趋势，新能源汽车整体渗透率达到31.55%，较2022年提升6
个百分点。其中新能源乘用车渗透率达到35.7%，较2021年提升8.1个百分点。2024年1-6月，我国新能源

汽车销量达到494.4万辆，同比增长32%，新能源汽车渗透率已达到35.2%，较2023年提升3.6个百分点。中

汽协预测，2024年新能源乘用车销量将达到1,150万辆，预计未来新能源车的渗透率仍会持续提升。根据高

工产研预测，至2025年我国新能源汽车渗透率预计达到44.8%。

新能源汽车广阔的市场前景带来了锂电材料全产业链的巨大商机。报告期内，锂电产业延续增长态

势，据GGII数据，2024上半年全球动力电池装机量约346.5GWh，同比增长 15%。但受电池降本因素影响，

磷酸铁锂电池凭借低成本优势抢占部分市场，三元电池装机占比有所下行，对三元材料需求拉动有限。据

GGII数据，2024上半年国内锂电正极材料市场出货量134万吨，其中三元正极材料出货30万吨，同比微减

1%。但高镍、高电压三元材料因在能量密度、轻量化和低温性能等方面具备显著优势，随着镍、钴、锂等核

心金属原料价格大幅回落，三元材料性价比将明显提升，三元材料的市场份额有望回升。同时，在新能源

车、储能系统及eVTOL低空飞行器等产业技术路径向高能量密度发展的趋势下，半固态、固态电池产业化提

速，材料体系全面优化，驱动正极材料向高性能方向迭代升级，高镍三元电池有望得到加速推广与普及，硫

酸镍及上游镍原材料的需求预计将恢复高速增长。

（2）领先的行业地位、一体化的产业链布局、行业内一流的客户资源为公司新建产能的消化提供保障

行业地位方面，公司是全球锂电正极材料和三元前驱体产品主要供应商之一，产销规模和技术开发能

力处于行业前列；公司是中国最大的钴产品供应商，产销规模位居世界前列。

产业链布局方面、经过多年的发展，已形成从镍钴锂资源开发、有色精炼、新能源材料研发制造上、中、

下游一体化的产业链条，链条间紧密连接、高效协同，实现从资源开发到镍钴锂化学品到三元材料的协调协

同。公司统筹海外资源、国内制造、全球市场，全力以赴拓市场、增订单、提负荷，主营产品出货量稳中有增，

经营业绩企稳回升，产业一体化优势进一步凸显。

客户资源方面，公司全面深化客户合作，在深入巩固国内市场的基础上，持续加大海外市场开拓力度。

与LGES、大众等世界知名电池、整车企业共同探索锂电材料产业一体化新路径，与远景AESC、亿纬锂能、

BMW等客户签订项目定点协议，推动产业链深度合作，增强客户粘性。截至目前，公司主要产品已覆盖宁

德时代、LGES、三星 SDI、国轩高科、亿纬锂能、远景AESC等全球动力电池品牌企业，广泛应用于特斯拉、

BMW、Stellantis、大众、现代、通用、福特、戴姆勒、雷诺、极氪、长安、吉利汽车等国内外知名电动汽车，市场地

位进一步提升。

综上，公司目前虽然受到原料金属市场行情下行以及行业阶段性、结构性产能过剩的影响，导致公司三

元前驱体和正极材料产能利用率有所下降，但是公司资源端项目产能利用率处于较高水平，且资源端项目

产出的产品成本优势明显，相关在建工程减值风险较低。而三元前驱体及正极材料项目虽受到行情影响较

大，但新能源锂电行业具备长期增长潜力和消纳空间，公司领先的行业地位、一体化的产业链布局、行业内

一流的客户资源能为公司新建产能的消化提供保障，因此公司新增产能消纳风险相对较低，在建工程不存

在减值风险，无需计提减值损失。

（四）年审会计师发表的意见结论

1、核查过程

（1）访谈公司管理层，了解公司前期大规模扩产的原因，结合新能源汽车行业发展趋势、同行业可比公

司扩产情况，判断公司大规模扩产的必要性；

（2）了解公司主要产品的产能利用率，结合行业发展趋势和公司领先的行业地位等，判断公司新增产能

的消纳风险以及在建工程的减值风险；

2、核查结论

经核查，年审会计师认为：

公司在行业高速发展过程中大幅扩产符合行业当时的发展趋势，同行业可比公司亦大幅扩产，在产能

规划时并不存在产能过剩的情形，系顺应行业发展趋势、符合加强公司自身竞争力需要的举措，有利于驱动

公司抢占市场份额、扩大竞争力，具备合理性。公司新增产能消纳风险相对较低，进而在建工程不存在减值

风险，无需计提减值准备。

四、结合主要在建项目预算总数、剩余资金需求、公司债务情况和未来筹集计划，说明公司是否具备充

足的资金来源，相关投资对偿还债务是否会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一）公司货币资金余额及债务情况

公司主要在建项目为“年产5万吨（镍金属量）电池级硫酸镍项目”、“年产5万吨高镍型动力电池三元正

极材料、10万吨三元前驱体材料一体化项目”、“年产12万吨镍金属量氢氧化镍钴项目”、“年产5万吨电池级

锂盐项目”等正在进行的建设项目。

关于公司货币资金及债务情况的分析详见本公告“问题2”之“三、结合公司货币资金余额、有息负债规

模、债务结构、短期偿债能力、日常经营周转资金需求、同行业可比公司等，说明公司是否存在潜在债务风

险，如存在，请予以充分提示并说明拟采取的应对措施”。

（下转B47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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